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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
有限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一直為投資控股公司，且並無任何業務經營。根據重
組（更多詳情見本節「重組」一段），就[編纂]而言，本公司已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透過英
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及香港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持有本集團的營運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

本集團的歷史可追溯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我們的中國菜餐廳前身（即「麗閣酒
樓」、「嘉禾大酒樓」及「淘大酒樓」）在香港不同地區進行營業。憑藉經營該等餐廳前身所獲
得的行業經驗，本集團於一九八六年在香港窩打老道首次以「叙福樓」品牌經營餐廳。「叙福
樓」將自身定位為一間供應粵式佳餚美點及海鮮的精品酒樓，憑藉精益求精及藝術性從傳統
的主流粵式餐廳中脫穎而出。「叙福樓」連鎖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名聲鵲起，其地理覆蓋面
跨及香港20多個地區，包括銅鑼灣、灣仔、上環、炮台山、鰂魚涌、太古、赤柱、油麻地、
旺角、尖沙咀、長沙灣、大角咀、藍田、黃大仙、沙田、屯門、天水圍、葵涌及葵青。

我們的執行董事黃傑龍先生憑藉我們打造「叙福樓」品牌的扎實基礎及經驗尋求新商機，
豐富了我們的業務模式，擴大了我們的規模及提升了我們的品牌形象。於二零零七年，在
黃傑龍先生的領導下，本集團推出「御苑皇宴」品牌，這一高端婚宴服務品牌將精心準備的
粵式餐飲與貼心的酒店級服務相結合。同期，本集團創立了自有品牌，包括提供滬京川菜
式的「和平飯店」及提供懷舊粵式佳餚美點的「御苑」。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成立了株式會社（香港），為我們菜式供應的多元化及國際化做
好了鋪墊。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開設了第一間「牛涮鍋」品牌餐廳，該款品牌主推日本涮
涮鍋及壽喜燒牛肉火鍋。自二零一零年起，株式會社（香港）簽署了特許經營協議將於原產
地及世界聞名的品牌引進香港，如日本燒肉專門店品牌「牛角」、日本涮涮鍋專門店品牌「温
野菜」及韓國炒雞專門店品牌「柳氏家」。同期，本集團亦打造提供日本手握寿司的「寿司大」
自有品牌。在倚賴我們中國菜方面的悠久歷史及成熟的行業經驗的同時，本集團透過創新
精神不斷滿足我們顧客的飲食品味及引領飲食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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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重要歷程

年份 重要歷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 以「麗閣酒樓」、「嘉禾大酒樓」及「淘大酒樓」品牌開設中國
菜餐廳，從而標誌着本集團約36年的悠久歷史的開始

一九八六年 ‧ 在香港窩打老道首次以「叙福樓」品牌成立粵式佳餚美點及
海鮮酒家，使得「叙福樓」品牌一舉成名，並奠定了本集團
的基礎

‧ 隨後開設了20多間分店，足跡遍佈全港，從而在本集團的
首個全盛時期進一步建立並鞏固了我們在香港的市場地位

一九九三年 ‧ 透過香港油塘的三旺設立我們的中央加工及物流中心

二零零七年 ‧ 在香港九龍灣以「御苑皇宴」品牌開設第一間提供高端婚宴
服務的酒家

二零零八年 ‧ 成立了株式會社（香港），開始了我們的國際化策略及進入
第二個全盛時期

二零一零年 ‧ 與日本享譽盛名的日本燒肉專門店品牌「牛角」（在全球擁
有700多間餐廳）簽訂了一份特許經營協議

‧ 在香港將軍澳以「牛涮鍋」品牌日本涮涮鍋開設我們第一間
餐廳

‧ 率先將「牛角」品牌引進香港，並於香港九龍灣開設我們第
一間供應日本燒肉的「牛角」餐廳

‧ 在香港透過「御苑皇宴」推出首個環保海鮮菜單之一，以支
持世界自然基金的海鮮選擇大行動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頒發的「環球
愛心企業」標誌

二零一一年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的二零一零年香
港新星服務品牌

二零一二年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頒發的
二零一二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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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重要歷程
  

二零一五年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的二零一四年香
港服務名牌

‧ 與日本享譽盛名的日本涮涮鍋專門店品牌「温野菜」（在全
球擁有400多間餐廳）簽訂了一份特許經營協議

‧ 透過在香港尖沙咀開設我們第一間「温野菜」餐廳率先將「温
野菜」品牌引進香港

‧ 與韓國的韓國炒雞專門店品牌「柳氏家」（在全球擁有150多
間餐廳）簽訂一份特許經營協議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頒發的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二零一六年 ‧ 我們於香港尖沙咀的兩間相鄰的「牛角」及「温野菜」品牌餐
廳之設計榮獲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六年A’Design Award室內
空間設計及展示設計類銅獎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香港旅遊發展局頒發的「二零一六年
美食之最大賞」蟹組「至高榮譽金獎」

‧ 「御苑皇宴」品牌榮獲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頒發的
二零一六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金獎

二零一七年 ‧ 率先將「柳氏家」品牌引進香港，並在香港沙田開設我們第
一間供應韓國炒雞的「柳氏家」餐廳

• 我們於香港九龍灣的「牛涮鍋」品牌餐廳之設計榮獲二零
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A’Design Award室內空間設計及展示設
計類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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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及公司架構

本集團包括叙福樓控股、本公司及於香港、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56間附屬
公司（其中45間為營運附屬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
我們的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一直為投資控股公司，並無任何業務經營。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的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直接作為我們營運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惟
株式會社控股及熱血一流控股透過香港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持有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除外。
各間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詳情載列如下：

中間控股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地點
已發行股份
總數 主要業務活動

    

1. 叙福樓中餐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中餐營運公司的控股公司

2. 株式會社控股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株式會社（香港）的控股公司

3. 叙福樓管理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管理營運公司的控股公司

4. 叙福樓採購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採購營運公司的控股公司

5. 牛涮鍋控股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牛涮鍋營運公司的控股公司

6. 熱血一流控股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
（英屬處女群島）

1股 熱血一流（香港）的控股公司

（各為「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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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間控股公司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株式會社控股透過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及香港中間控股
公司作為我們日餐營運公司、韓餐營運公司及未來投資控股公司的控股公司。於重組完成
前及完成時，香港中間控股公司一直作為其各營運附屬公司的直接或間接控股實體。各間
香港中間控股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詳情載列如下：

中間控股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
及地點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株式會社（香港） 二零零八年
八月四日
（香港）

900,000,000股
（A類普通股）

19,000,000股
（普通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77.78%；高秀芝
女士持有11.11%；
在田投資有限公司
持有11.11%

牛涮鍋控股、熱血
一流控股、日本燒
烤（香港）、涮涮鍋
（香港）、韓國餐飲
（香港）及未來投資
控股公司的控股公
司

2. 日本燒烤（香港） 二零一零年
七月三十日
（香港）

1,00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日本燒烤營運公司
的控股公司

3. 涮涮鍋（香港） 二零一五年
二月十八日
（香港）

1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涮涮鍋營運公司的
控股公司

4. 熱血一流（香港）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香港）

10,00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80.2%；
香港福星投資
有限公司持有
9.9%；萬駿集團
有限公司持有9.9%

熱血一流營運公司
的控股公司

5. 韓國餐飲（香港）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四日
（香港）

1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韓餐營運公司的
控股公司

（各為「香港中間控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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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從事中國菜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香港經營中國菜餐廳的六間營運附屬公司的詳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福豪（香港） 二零零六年
三月二日
（香港）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七日

1,000股 景龍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持有
99.9%；黃耀鏗
先生持有0.1%

於九龍灣經營
「御苑皇宴」餐廳

2. 閱勝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四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1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於天水圍經營
「叙福樓金閣」
餐廳

3. 御苑皇宴
　（尖沙咀）

二零零八年
一月九日
（香港）

二零零八年
七月二十三日

12,000,000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於尖沙咀東經營
「御苑皇宴」
餐廳

4. 御苑（葵芳）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香港）

二零一五年
一月二十二日

1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於葵芳經營
「御苑」餐廳

5. 多福居 二零零五年
三月二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一年
四月十四日

1股 叙福大酒樓
（天水圍）有限公
司持有100%

於天水圍經營
「煲仔王」餐廳

6. 和平飯店
　（油塘）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十四日
（香港）

二零一二年
十月十四日

1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於油塘經營
「和平飯店」
餐廳

（以上各間公司均為「中餐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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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從事日本料理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香港經營日本料理餐廳的25間營運附屬公司（各為
「日餐營運公司」及本集團的成員公司）的詳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牛涮鍋
　（銅鑼灣）

二零一零年
二月十七日
（香港）

二零一零年
六月九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銅鑼灣經營
「牛涮鍋」餐廳

2. 牛涮鍋
　（粉嶺）

二零一零年
十月二十二日
（香港）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二十三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粉嶺經營
「牛涮鍋」餐廳

3. 牛涮鍋
　（九龍灣）

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六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四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九龍灣經營
「牛涮鍋」餐廳

4. 牛涮鍋
　（樂富）

二零一零年
八月二十七日
（香港）

二零一八年
二月十二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馬鞍山經營
「牛涮鍋」

5. 牛涮鍋
　（太子）

二零一六年
五月十九日
（香港）

二零一六年
九月十二日

30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太子經營
「牛涮鍋」餐廳

6. 牛涮鍋
　（荃灣）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香港）

二零一零年
五月二十六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荃灣經營
「牛涮鍋」餐廳

7. 牛涮鍋
　（小西灣）

二零一四年
六月二十六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
二十三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小西灣經營
「牛涮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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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8. 魂（西九）(1) 二零一三年
八月十三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一月十七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西九龍經營
「魂」餐廳

9. 富年（天水圍）二零一七年
三月十四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七月二十四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天水圍經營
「牛涮鍋」餐廳

（以上各間公司均為「牛涮鍋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附註：

(1) 由於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我們「魂」餐廳附近的人流量及車流量大幅減少。鑒於餐廳客流量減少，我們於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關閉了「魂」餐廳。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0.溢高
　（東城）

二零一六年
十月二十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將軍澳經營
「牛角」餐廳

11.牛涮鍋
　（紅磡）

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三日
（香港）

二零一一年
七月二十五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紅磡經營
「牛涮鍋」及「牛
角」餐廳

12.牛涮鍋
　（葵芳）

二零零九年
二月十九日
（香港）

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
二十四日

2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葵芳經營
「牛涮鍋」及「牛
角」餐廳

13.牛涮鍋
　（九號店）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十月十九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奧海城經營
「牛涮鍋」及
「牛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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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 發 展 及 重 組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4.牛涮鍋
　（尖沙咀）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日
（香港）

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六日

300,000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海港城經營
「温野菜」及
「牛角」餐廳

15.日本燒烤
　（香港仔）

二零零九年
六月十七日
（香港）

二零一五年
六月六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香港仔經營
「牛角」餐廳

16.日本燒烤
　（銅鑼灣）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一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銅鑼灣經營
「牛角」餐廳

17.日本燒烤
　（九龍灣）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日
（香港）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
二十九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九龍灣經營
「牛角」餐廳

18.日本燒烤
　（旺角）

二零零八年
九月二日
（香港）

二零一二年
八月七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旺角經營
「牛角」餐廳

19.日本燒烤
　（大埔）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四日
（香港）

二零一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大埔經營
「牛角」餐廳

20.日本燒烤
　（屯門）

二零一二年
十月十八日
（香港）

二零一三年
八月一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屯門經營「牛
角」餐廳

21.日本燒烤
　（荃灣）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香港）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二十二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於荃灣經營「牛
角」餐廳

22.日本燒烤
　（元朗）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十八日

1股 日本燒烤（香港）
持有100%

於元朗經營「牛
角」餐廳

（以上各間公司均為「日本燒烤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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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23.涮涮鍋
　（銅鑼灣）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十日
（香港）

二零一六年
四月十八日

1股 涮涮鍋（香港）
持有100%

於銅鑼灣經營
「温野菜」餐廳

24.乘興
　（九龍塘）

二零一七年
三月十五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1,000,000股 涮涮鍋（香港）
持有100%

於九龍塘經營
「温野菜」及「牛
角」餐廳

（以上各間公司均為「涮涮鍋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25.勤穎
　（旺角）

二零一七年
三月二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十月二日

1股 熱血一流（香港）
持有100%

於旺角經營
「熱血一流」餐廳

（以上公司為「熱血一流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於香港從事韓國料理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香港經營韓國料理餐廳的一間營運附屬公司的詳
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首利
　（沙田）

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二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六日

500,000股 韓國餐飲（香港）
持有100%

於沙田經營
「柳氏家」餐廳

（以上公司為「韓餐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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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於香港從事一般管理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構成本集團香港管理分部的我們六間營運附屬公司的詳
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本土飲食文化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香港）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市場研究

2. 株式會社
（發展）

二零一六年
二月十六日
（香港）

二零一六年
二月十六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物業控股

3. 株式會社
（人力資源）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日
（香港）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人力資源及管理

4. 株式會社
（新店）

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一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租賃管理

5. 叙福樓餐飲 二零零八年
一月二十三日
（香港）

二零零八年
一月二十三日

1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餐飲服務管理

6. 叙福樓辦事處 一九九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
（香港）

一九九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

2股 叙福樓飲食集團
有限公司持有
100%

辦事處管理

（以上各間公司均為「管理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於香港從事採購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構成本集團香港採購分部的我們一間營運附屬公司的詳
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及
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三旺 一九九三年
七月六日
（香港）

一九九三年
七月六日

10,000股 叙福樓飲食集團有
限公司持有60%；
聯福置業有限公司
持有20%；宏旺
投資有限公司
持有20%

採購及物流

（以上公司為「採購營運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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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本文件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進行未來投資控股而註冊成立的營運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六間於香港進行未來投資控股而註冊成立的營
運附屬公司的詳情：

營運附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日期
及地點

附屬公司
開始營業日期

已發行股份
總數 緊接重組前的股權 主要業務活動

      

1. 株式
　（九龍灣）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一日

1股 株式會社（香港）
持有100%

未來投資控股

2. 傳承(2) 二零一一年
七月十五日
（香港）

二零一二年
一月二日

1股 叙福樓集團
（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100%

未來投資控股

3. 溢鈞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一日

500,000股 不適用 未來投資控股

4. 溢溢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一日
（香港）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一日

1股 不適用 未來投資控股

5. 乘泰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六日
（香港）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六日

500,000股 不適用 未來投資控股

6. 乘凱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七日
（香港）

二零一八年
一月十七日

1股 不適用 未來投資控股

附註：

(1) 由於租賃協議到期，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二月關閉「御苑皇宴」餐廳。

（以上各間公司為「未來投資控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

由於香港餐飲業的慣常做法，我們採納了一個有若干附屬公司的複雜集團架構，以就
每一間餐廳各設立一間公司。此舉使本集團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開設及關閉餐廳時可靈活處
理相關牌照申領、合規及租賃安排。此外，株式（九龍灣）、溢鈞、溢溢、乘泰及乘凱於二
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七日註冊成立，由株式會社（香港）全資擁有，以作進行未來投
資控股。由於傳承旗下營運的御苑皇宴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停業，而傳承成為進行未來投
資控股而註冊成立的營運附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株式（九龍
灣）、溢鈞、溢溢、乘泰及乘凱並無任何經營業務。由於我們的每一間營運附屬公司僅經營
一兩間餐廳，我們的董事認為就該等營運附屬公司各自對本集團過往業績的貢獻而言，其
中任何單一營運附屬公司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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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我們開始重組以籌備[編纂]。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開始
進行了一系列重組，以將資產及業務轉讓予本公司，精簡我們的股權架構並使其合理化。

下圖列示本集團緊接重組前的公司架構及股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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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熱血一流（香港）由株式會社（香港）、香港福星投資有限公司及萬駿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擁有80.2%、9.9%及
9.9%權益。香港福星投資有限公司及萬駿集團有限公司均由個人（為獨立第三方）全資擁有。

(2) 福豪（香港）由景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及黃耀鏗先生（本公司控股股東）分別擁有99.99%及0.01%權益。

(3) 景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由在田投資有限公司、黃耀鏗先生、高爵權先生、廖志鴻先生、廖祥先生及劉廣坤
先生各自分別擁有14.29%權益，而合群控股有限公司擁有14.26%權益。

(4) 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由黃傑龍先生、黃耀鏗先生、高爵權先生、廖志鴻先生、廖祥先生及劉廣坤先
生各自分別擁有14.29%權益，而合群控股有限公司擁有14.26%權益。

(5) 除非另有指明，所有股權歸屬均為100%。

我們的重組涉及下列步驟：

第1步：叙福樓控股及本公司的註冊成立

叙福樓控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英屬處女群島商業
公司，其獲授權發行的最大股份數目為9,999,000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初始法定
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股每股面值為1.00港元的股份。一股股份已獲配發及發行予
一名初始認購人，入賬列為繳足。該一股股份隨後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轉讓予叙福樓
控股。於配發及轉讓完成時，本公司成為叙福樓控股的一間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第2步：我們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的註冊成立

除株式會社控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外，我們的各間英屬
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註冊成立為英屬處女群島商業公司。我們的
各間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獲授權發行最多50,000股每股面值為1.00美元的股份。於各
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一股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獲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
入賬列為繳足。緊隨配發完成後，所有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股公司均成為本公司之直接全
資附屬公司。

第3步：牛涮鍋控股收購牛涮鍋營運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各間牛涮鍋營運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其各自的股東
轉讓予牛涮鍋控股。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賣方各自於各間牛涮鍋營運公司的權益
比例應付予賣方的股份面值結算。叙福樓控股已基於株式會社（香港）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
按彼等於魂（西九）、牛涮鍋（銅鑼灣）、牛涮鍋（粉嶺）、牛涮鍋（九龍灣）、牛涮鍋（樂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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涮鍋（小西灣）、牛涮鍋（荃灣）、牛涮鍋（太子）及富年（天水圍）的權益比例向彼等支付9,945

股、9,990股、9,990股、9,999股、9,999股、9,999股、9,999股、9,999股及9,999股每股面值為
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等轉讓完成時，所有牛涮鍋營運公司均成為牛涮鍋控股之直接
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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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涮鍋營運公司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於
香港從事日本料理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第4步：熱血一流控股收購熱血一流（香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熱血一流（香港）的80.2%已發行股本由其股東株式會社
（香港）轉讓予熱血一流控股。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株式會社（香港）最終股東於熱
血一流（香港）的權益比例應付予株式會社（香港）最終股東的股份面值結算。叙福樓控股已
基於株式會社（香港）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向彼等支付19,980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
股份。於該轉讓完成時，熱血一流（香港）成為熱血一流控股的直接附屬公司。

熱血一流（香港）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香
港中間控股公司」。

第5步：叙福樓管理收購管理營運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各間管理營運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其各自股東轉讓
予叙福樓管理。除叙福樓辦事處外，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賣方各自於各間管理營
運公司的權益比例應付予賣方的股份面值結算。於轉讓叙福樓辦事處的過程中，該轉讓的
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根據高爵權先生、黃耀鏗先生、廖祥先生、廖志鴻先生及劉廣坤先生（均
為本集團控股股東）各自於叙福樓辦事處的間接股權應付予彼等的股份面值結算，並由叙
福樓管理根據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少數股東各自於叙福樓辦事處及賣方附屬公司的股
權，以現金3,776.42港元結算予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的少數權益股東。叙福樓控股根
據相關股權就叙福樓辦事處向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的最終股東支付了103,515股每股面
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就叙福樓餐飲向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股東支付了
10,500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以及就本土飲食文化、株式會社（人力資源）、
株式會社（新店）及株式會社（發展）向株式會社（香港）的最終股東分別支付了9,000股、9,000

股、9,000股及9,000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轉讓完成時，管理營運公司成
為叙福樓管理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管理營運公司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於香
港從事一般管理的營運附屬公司」。

第6步：株式會社控股收購株式會社（香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株式會社（香港）的A類普通股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普通股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彼等各自之股東轉讓予株式會社控股。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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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各自於株式會社（香港）的權益比例應付予賣方的股份面值結算。叙福樓控股根據株式
會社（香港）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就轉讓A類普通股及普通股向彼等分別支付了404,955股及
45,000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轉讓完成時，株式會社（香港）成為株式會
社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株式會社（香港）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香
港中間控股公司」。

第7步：日本燒烤（香港）收購經選定的日本燒烤營運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燒烤（香港仔）、日本燒烤（旺角）、日本燒烤（荃灣）、
牛涮鍋（葵芳）、牛涮鍋（九號店）、牛涮鍋（尖沙咀）及牛涮鍋（紅磡）各自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由其股東株式會社（香港）轉讓予日本燒烤（香港）。該等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株式會
社（香港）最終股東各自於該等日本燒烤營運公司的權益比例應付予彼等的股份面值結算。
叙福樓控股已根據株式會社（香港）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就日本燒烤（香港仔）、日本燒
烤（旺角）、日本燒烤（荃灣）、牛涮鍋（葵芳）、牛涮鍋（九號店）、牛涮鍋（尖沙咀）及牛涮鍋
（紅磡）向株式會社（香港）的最終股東分別支付了1,008股、1,008股、1,008股、1,008股、1,008

股、1,008股及4,005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等轉讓完成時，所有日本燒烤
營運公司均成為日本燒烤（香港）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日本燒烤營運公司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於香港從事日本料理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第8步：叙福樓中餐收購中餐營運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各間中餐營運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彼等各自之股東
轉讓予叙福樓中餐。除多福居外，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賣方各自於各間該等中餐
營運公司的權益比例應付予賣方的股份面值結算。除多福居外，叙福樓控股就傳承、御苑
皇宴（尖沙咀）、和平飯店（油塘）、御苑（葵芳）及閱勝向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
股東分別支付了29,995股、29,995股、29,995股、29,995股及29,995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
代價股份，以及根據景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的最終股東及黃耀鏗先生的各自股權就福豪（香
港）向彼等支付了29,995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就多福居而言，該轉讓的代價
以叙福樓中餐基於叙福大酒樓（天水圍）有限公司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應付予彼等的現金
15,336,000港元結算。於該等轉讓完成時，所有中餐營運公司成為叙福樓中餐之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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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營運公司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於香
港從事中國菜餐廳業務的營運附屬公司」。

第9步：株式會社（香港）收購牛涮鍋控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牛涮鍋控股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轉讓予株式會社
（香港）。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本公司於牛涮鍋控股的權益比例應付予本公司的股
份面值結算。叙福樓控股已向本公司支付9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轉讓完
成時，牛涮鍋控股成為株式會社（香港）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牛涮鍋控股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英屬處女群島中間控
股公司」。

第10步：株式會社（香港）收購熱血一流控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熱血一流控股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轉讓予株式會
社（香港）。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控股按本公司於熱血一流控股的權益比例應付予本公司
的股份面值結算。叙福樓控股已向本公司支付9股每股面值為0.001美元的代價股份。於該轉
讓完成時，熱血一流控股成為株式會社（香港）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熱血一流控股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英屬處女群島中間
控股公司」。

第11步：叙福樓採購收購採購營運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採購營運公司三旺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其股東轉讓予叙
福樓採購。該轉讓的代價以叙福樓採購按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宏旺投資有限公司及
聯福置業有限公司最終股東的各自股權應付予彼等的現金113,544,000港元結算。於該轉讓
完成時，採購營運公司成為叙福樓採購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三旺於我們重組前的股權資料詳情載於本節上文「— 股權及公司架構 — 於香港從事採
購的營運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899,910股股份（即上述步驟中轉讓的代價股份總數）由叙福
樓控股按照黃傑龍先生、高爵權先生、黃耀鏗先生、廖祥先生、廖志鴻先生、劉廣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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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控股有限公司、高秀芝女士及在田投資有限公司各自的約定股權比例獲配發及發行予
彼等，入賬列為繳足。於配發及轉讓完成時，叙福樓控股由黃傑龍先生、高爵權先生、黃
耀鏗先生、廖祥先生、廖志鴻先生、劉廣坤先生、合群控股有限公司、高秀芝女士及在田
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擁有11.99%、11.99%、11.99%、11.99%、11.99%、11.99%、11.99%、8.03%

及8.03%權益。

誠如董事所確認，重組中根據相應的股份轉讓協議作出的各項股份轉讓已根據股份轉
讓協議的條款完成及結算，且毋須就重組中的股份轉讓獲得監管批准。

第12步：熱血一流控股收購熱血一流（香港）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福星投資有限公司及萬駿集團有限公司分別向熱
血一流控股轉讓熱血一流（香港）已發行股本的9.9%及9.9%。該轉讓的代價以熱血一流控股
分別應付的現金990,000港元及990,000港元結算。

第13步：向黃傑龍先生轉讓在田投資有限公司的股份及黃耀鏗先生持有的股份

鑒於作為繼承計劃及家族安排的一部分，黃傑龍先生作為本集團業務的合適繼承人，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黃耀鏗先生將其透過在田投資有限公司及自身持有的叙福樓
控股的實際權益（即其於叙福樓控股分別持有的4.015%及9%權益）以餽贈方式轉讓予黃傑龍
先生。同時，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黃傑龍先生將其透過在田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
4.015%權益轉讓予其自身。

於該等轉讓完成後，叙福樓控股由黃杰龍先生、黃耀鏗先生、高爵權先生、廖祥先
生、廖志鴻先生、劉廣坤先生、合群控股有限公司及高秀芝女士分別擁有29.03%、2.99%、
11.99%、11.99%、11.99%、11.99%、11.99%及8.03%權益。

我們股本的變動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進行了股份分拆，每股面值為1.00港元的現有已發行
及未發行普通股分拆為1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普通股，該等分拆後的股份彼此之間附帶
相同權利，故分拆後，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為380,000港元，分為3,800,00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
元的股份，而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則為1.00港元，分為1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本公司的法定股本透過增設[編纂]股股份由[380,000港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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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0]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股份）增加至[編纂]（分為[編纂]股每股面值為0.10港元的
股份）。

[編纂]

無[編纂]投資

於我們重組前後本集團概無任何[編纂]投資者（定義見上市規則）。

自我們重組中剔除的公司

御苑酒家（黃大仙）有限公司因我們重組而自本集團中剔除。御苑酒家（黃大仙）有限公司
（一間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由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
陳錦祥先生及韋錦潮先生分別持有87.5%、6.25%及6.25%權益。其為我們「御苑酒家」餐廳位
於香港黃大仙的營運實體，而該餐廳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因租約結束而結業。於二零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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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十四日，御苑酒家（黃大仙）有限公司因股東自願清盤而解散。陳錦祥先生及韋錦潮
先生於重組完成時成為獨立第三方。御苑酒家（黃大仙）有限公司直至清盤日期的財務業績
已併入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1.3。

為進行[編纂]，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已因重組而自本集團剔除，旨在精簡本集團
的控股架構。叙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註冊成立，分別由高爵權先
生、黃耀鏗先生、廖志鴻先生、廖祥先生、劉廣坤先生、戚玉女士、黃漢昌先生及黃漢光
先生間接擁有16.67%、16.67%、16.67%、16.67%、16.67%、14.77%、1.50%及0.38%權益。叙
福樓飲食集團有限公司為控股公司前身之一，旨在為進行本集團的投資控股而設。戚玉女
士、黃漢昌先生及黃漢光先生於重組完成後成為獨立第三方。

為進行[編纂]，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因重組而自本集團剔除，旨在精簡本集團的
控股架構。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註冊成立，分別由高爵權先
生、黃耀鏗先生、廖志鴻先生、廖祥先生、劉廣坤先生、黃傑龍先生及合群控股有限公司
擁有14.29%、14.29%、14.29%、14.29%、14.29%、14.29%及14.26%權益。叙福樓集團（管理）
有限公司為控股公司前身之一，旨在為進行本集團的投資控股而設。

叙福大酒樓（天水圍）有限公司已因我們的重組而自本集團剔除。叙福大酒樓（天水圍）
有限公司（一間於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四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由叙福樓集團（管理）有限
公司及叙福樓辦事處分別持有99.99%及0.01%權益。其為我們「叙福樓海鮮酒家」餐廳位於香
港天水圍的營運實體，而該餐廳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因租約結束而結業。叙福大酒樓（天水
圍）有限公司直至清盤日期的財務業績已併入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請參閱
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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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本集團緊隨重組完成後但於[編纂]及[編纂]前的公司架構及股權架構（假設[編
纂]未獲行使[且未計及根據行使[編纂]購股權計劃而可能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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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非另有指明，所有股權歸屬均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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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本集團於[編纂]及[編纂]完成時的公司架構及股權架構（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
未計及根據行使[編纂]購股權計劃而可能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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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除非另有指明，所有股權歸屬均為100%。


